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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情况下的员工关系管理 

 
不同的裁员场景下，如何精准运用法条帮助企业依法进行员工关系管理？  
 
面对经营实体关闭和部分业务运营关闭这两种情况，如何根据裁员类型确
立方案？ 确定沟通及实施要点？  
 
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其中的挑战与解决之道  



结构调整分类及法律依据 

•工作地点的搬迁 

•企业兼并 

•停产、转产 

•岗位的减少、取消等 

企业迁移、兼并 

•岗位的减少、取消等 
业务、运营的优化，

造成岗位的变化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转产、技术革新或经营方式的调整 

•破产 

•重组 

财务困难， 

重组或转产 

劳动合同法第44条：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五）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
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 

劳动合同法第41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
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
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
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
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劳动合同法第40条：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
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裁员背景分类 

•法人实体的撤销 

•法人实体的转卖 

战略变化， 

业务停止/关闭 

法律依据 



客观情况 VS 客观经济情况 

•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劳办发 1994 289号） 

        客观情况：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 

        移等，并且排除本法第二十七条所列的客观情况。（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2017.04.24） 

12.哪些情形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指劳动合同订立后发生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变化，

致使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全部或者主要条款无法履行，或者若继续履行将出现成本过高等显失公平的状况，致使劳动合同

目的难以实现。 

    下列情形一般属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地震、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形成的不可抗力； 

（2）受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导致用人单位迁移、资产转移或者停产、转产、转（改）制等重大变化的； 

（3）特许经营性质的用人单位经营范围等发生变化的。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9.5.13）第二十六条 

       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    

       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 

       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客观情况 



"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强调的是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经济情况发生变化。主要包括： 

 

（1）企业依照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实践中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裁员条件举证相对容易，提供人民法院
出具的关于重整的裁定书即可，无法院出具的重整的裁定，不能以此为由裁员； 

 

（2）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此条理由是大部分企业裁员的主要理由，但何为"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企业经济性裁减
人员规定》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被人民法院宣告进入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达到当地政府规
定的严重困难企业标准，确需裁减人员的，可以裁员"。 

       ①   《北京市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实施经济性
 裁减人员： （一） 濒临破产,被人民法院宣告进入法定整顿期间; （二）连续三年经营性亏损且亏损额逐年增加，资
 不抵债、80％的职工停工待工、连续6个月无力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用的。“ 

       ②  《天津市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暂行规定》，"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产经营实际亏损连续三年（财政决算年度）以上，亏损额逐年增加，且生产经营状况无明显好转；（二）连
 续两年开工率不足60%，有50%以上职工下岗待工；（三）连续六个月以上在岗职工工资不能按照本市规定的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 

 

（3）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此条相对于前两条好把握一些，企
业也较容易举证。 

 

（4）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客观情况 VS 客观经济情况 

客观经济情况 



Global Parental Support Policy - Comparison 

外部政策 内部政策 

不可预见  不可控制 有一定的可控性 

强调客观性 强调经济性 

 

无法履行   协商变更 

 

人数规模     程序证据     情形选择    情形证据    

人员留用 

客观情况 客观经济情况 

 

 

客观情况 VS 客观经济情况 

《劳动合同法》第42条 (6类情形） 



• 员工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的2倍经济补偿金、第13个月奖金、销售管理奖金、一个月代通知金。
公司没有履行提前通知工会的法律义务。 

• 员工要求判公司非法解除，要求公司支付2N的经济补偿金。  

法定经济补偿金: N 

 

额外支付: 

第13个月奖金、销
售奖金及管理奖金 

• 2 & 1: Y/N? 

• 经济补偿金: Y/N? 

• 是否必须协商: Y/N? 

 

案例 1 -  业务关闭 – 理直是否一定要气壮 



额外支付: 

第13个月奖金、 

销售奖金及 

管理奖金 

+？ 

案例 2 -  令ER头痛的“组织优化”  

240 7 12 231 9 

背景：部分业务取消 
范围：工厂+销售 
岗位：财务＋人力 

长病假员工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15年，且距离法定退
休年龄不足5年的员工 

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 

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 

法定经济补偿金: 

N+1 

调岗： Y/N? 

第13个月奖金、 

销售奖金及 

管理奖金: Y/N? 

经济补偿金: Y/N? 

是否必须协商: Y/N? 

一裁两审： 

6宗案例 

均属违法解除 

 

法律程序: 

调岗 



实际操作中，经济性裁员的法律程序要求可以有如下操作吗？ 

A、C、D 

A. 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B. 当即通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金 

C.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 

D. 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E. 获得工会或者职工的批准 

F. 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案例 3 -  充满变数的D – Day 

10 

• 项目通告 

• Q&A （外部，内部） 

• 人员分析 

• 项目实施方案 

• 项目所需文件包 

• 参与实施人员予沟通 
• 工会 

• 参与实施人员培训 

• 安保、应急团队 

• 通告员工 

• 分组 

• 单独面谈 （2+1）  

• 方案解释 

• 思考期 

• 回复时间结点 

• 内部公告 

• 项目结束 

 



Thank you! 


